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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新华社关于实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的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新华社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新华社关于实行领导
干部离任审计的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（新发文［１９９８］厅字第３７号）

总社各部门、国内各分社、亚太总分社：

《新华社关于实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的暂行规定》已经社党组批准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新华通讯社办公厅

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七日

新华社关于实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的暂行规定

为了更真实更全面地反映离任领导干部的实绩，分清离任者与接任者的经济责任，促进领导干部廉洁勤政，根据中纪发［１９９８］２号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社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审计范围

１．本规定适用于总社直属企业、独立核算部门、设有会计机构的其他部门、国内分社、亚太总分社。

２．先从总社直属企业开始试行，逐步扩大范围。

第二条 审计对象

上述单位的主任、社长、经理、厂长和主管经营的副职及主要经营岗位上的处级领导干部在离任前，进行经济责任审计。

第三条 审计内容

主要包括审计对象任职时和离任时的国有资产增减状况；在任期间财务收支是否真实、合规、合法，有无违反财经纪律问题；国有资产管理和使用情况，有无流失、损失、转移、浪费等问题；债权、债务是否真实、合法，有无虚报漏记问题；收入、成本、费用和利润是否真实，有无挤占成本、乱摊费用、隐瞒或虚报利润问题；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、有效。

第四条 审计办法

１．离任审计工作由驻社审计局负责实施。凡需进行离任审计的，由人事局、经理部负责提前提供拟离任领导干部的名单。驻社审计局根据被审计对象名单制订审计方案，组成审计组，提前３天向被审计对象所在单位下达审计通知书。

２．实行分级负责和分工审计制度。总社直属企业、独立核算部门、设有二级会计机构的其他部门、国内分社、亚太总分社的主任、社长、经理、厂长和主管经营的副职由驻社审计局负责审计；主要经营岗位上的处级领导干部由部门领导提出离任名单，各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负责审计。

３．驻社审计局和各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在履行审计职责时，可以委托社会审计组织实施审计。委托部门应对受委托部门的审计报告进行审查，并根据审计报告提出审计意见书，对需要处理的问题作出审计决定。

４．在审计过程中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，对发现的问题，随时核实取证。被审计对象所在的单位应给予积极协助，并向审计人员提供有关资料。

５．离任审计实施终结，审计组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审计报告。审计报告应送交被审计对象所在单位和离任人，要求他们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。同时，将审计报告抄送人事局、计财局、经理部、驻社纪检组、社监察局。

６．审计人员要坚持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、廉洁奉公和保守秘密的原则，严格遵守纪律。

７．在审计中，发现有严重违纪需立案查处的，交由驻社纪检组、社监察局查处；触犯刑律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五条 协调配合

建立驻社审计局、人事局、驻社纪检组、社监察局、计财局、经理部联席会议制度。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，交流情况，加强协调，及时研究解决离任审计工作中的问题。

第六条 附则

１．本规定由驻社审计局负责解释。

２．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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